臺中市青年高中114學年度第1學期心理測驗實施計劃
1、 依據:高級中學學生輔導法第十條、第十六條之規定辦理。
2、 目的：提供學生對於自身個性有所瞭解，供教師認識學生人格特徵作為生活輔導、
       教育輔導的依據。
   二、 主辦單位：輔導室。
   三、 實施對象：本校一年級全體學生。
   四、 施測期程：高一上學期。
   五、 實施方式：
       1.由輔導室輔導老師施測，於高一各班教室內實施。
       2.輔導室提供學生測驗結果，並詳細說明測驗結果之意義及應用。
       3.依學生個別需求，進行個別解釋，協助學生自我了解，並學習自我調適。
       4.輔導室整理測驗結果，提供導師作為輔導學生之參考。請導師多觀察結果類型為
         B 與 E 之同學，並透過情緒穩定、社會適應等情緒指標，觀察同學適應情形，隨
         時轉介輔導室協助輔導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六、測驗經費：測驗工具之購置，由學生訓輔預算經費支出。
	項目
	數量
	單價/單位
	總價
	備註

	  答案紙
	  300張
	12
	  3,600元
	由總務處購買

	合計3,600元



  七、本實施計劃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